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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8年度水污染防治法規暨 

許可申請表格修正說明會 

108.03.26 & 03.27 

桃園市政府環境保護局 
Department of Environmental Preotection ,Tao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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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2 

「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水污染防治 

許可證（文件）申請表」修正說明 
 

(中華民國107年9月25日環署水字第1070077013號公告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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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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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正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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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正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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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修正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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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重點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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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請文件常見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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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變更之欄位，勾選變更項目，
且本次變更內容填寫時，期變更
處應以紅字底線進行標示，並將
標示後之整份申請文件以電子檔
方式網路上傳至「水污染防治措
施計畫及許可申請文件檢核表」。 

申請項目 

40 

一、申請文件常見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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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設施不只一套時，依據
處理設施套數填寫 

■ 
依實際操作狀況勾選連續式操作
操作或非連續式操作，勾選非連
續式操作者，應依申請每日處理
最大水量及原廢水水質填寫至符
合設計功能之每日應操作時間。 

有多少股原水，則需填寫多
少股原廢水編號。 

如原水端有裝設水表，此處代
填表應填寫01或其他代碼 
如未裝設水表應填寫99以放流
水表推估 
水表校正維護方法應與附件中
「累計型水表校正維護方法」
內容相符，如型錄中未有可自
行校正及校正頻率，一律要委
託校正 

廢(污)水(前)處理設施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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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請文件常見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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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 

3 

一、申請文件常見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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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勾選非屬上述對象。 

根據填表說明，此圖應包含： 
製程作業區(區分室內或室外) 
貯油區(區分室內或室外) 
行政區 
原物料貯存區(區分室內或室外) 
廢棄物貯存區(區分室內或室外) 
逕流口 
繪製指北針 
各流向標示意義 

由此圖應要可清楚看到廠區的逕流廢
水是如何依地勢高低收集流向，現場
製程位置、逕流口位置等，並確認是
否有雨污合流情形。 

只要不是辦公大樓、工廠鐵皮屋整棟
蓋在用地上，都應填寫本表，廠區只有
停車場也要填。 

範例： 逕流廢水管理資料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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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請文件常見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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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許可申請資料確認書 

填寫負責人姓名、事業名稱。 

請確實勾選(經常漏填)。 

填寫該縣市名稱(經常漏填)。 

負責人必須親筆簽名、加蓋事業大小章。 
      (如遇代理人代為簽章則需負責人親簽予代

理人授權之授權書) 
簽證技師必須親筆簽名、加蓋圓戳章。 
      (同時檢查是否確實檢附技師簽證表、簽證

報告及工作底稿) 
代操作業者必須親筆簽名、加蓋小章。 
      (同時檢查是否檢附代操作合約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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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申請文件常見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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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有勾選變更需檢
附詳細變更對照表 

檢附附件-變更對照表 

一、申請文件常見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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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業平面配置圖應包含廠區製程位置、
行政區位置、製程產生廢水牽引至廢水
處理廠路徑、廢水處理廠位置、放流水
牽引至周界外路徑、大門位置、指北針。 

線上上傳如書面為彩色就要上傳彩色的；
如為技師簽證案件，線上上傳圖面應包
含技師簽證。 

各股水流向應清楚標明，如不以顏色區
別也應以不同種類箭頭予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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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附附件-事業平面配置圖 

一、申請文件常見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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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農田水利會 

石門農田水利會 

檢附附件-農田水利會 

需檢附石門農田水利會:

平鎮、龍潭 

需檢附桃園農田水利會:

大園、蘆竹、龜山 

都需檢附者: 

     桃園、八德、中壢、觀
音、新屋、楊梅、大溪 

如兩者都需檢附者已檢
附一方判定函，則可不
用再檢附另一方判定函 

排放地面水體需申請 

一、申請文件常見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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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先檢具水措規模者，需提水措
工程計畫書。 

水措工程計畫書為納管(水措)新
申請時亦或事業增加或減少廢水
處理單元時才需饌寫。 

注意開工日期須本局同意方可動
工。 

納管(水措)第二階段直接勾選登
記，不用檢測報告書，直接檢附
完工照片。 
 

水措工程計畫書 

一、申請文件常見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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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許可申請文件檢核表 

附
件 

附件名稱 
新申請
/重新
申請 

展延 
變更 
(一般
性) 

變更 
(功能
性) 

0 附件目錄 ◎ ◎ ◎ ◎ 

1 負責人身分證明文件影本(負責人授權證明、代理人身
分證明影本) 

◎ ◎ ◎ ◎ 

2 公司登記證明/商業登記證明 ◎ ◎ ◎ ◎ 

3 工廠登記抄本(水措新申請不須)/屠宰證明影本/醫療機
構開業執照 

△ ◎ ◎ ◎ 

4 原核准許可影本(至多一頁2頁，需清晰) △ ◎ ◎ ◎ 

5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平面配置圖(製程區、廢水產生
後收集至廢水處理設施流向、廢水回收至製程流向、
廢水處理設施區、污泥堆置區、大門口、場外道路、
週界外承受水體(含水流方向)、放流口位置…等) 

◎ ◎ ◎ ◎ 

6 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附近相關位置圖(請依填表說明
規定繪製) 

◎ ◎ ◎ ◎ 

7 採樣位置示意圖 ◎ ◎ - ◎ 

8 試車計畫書(水措新申請不須) ◎ - - ◎ 

二、申請文件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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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附件名稱 

新申請
/重新
申請 

展延 

變更 

(一般
性) 

變更 

(功能
性) 

9 廢(污)水及污泥處理流程及處理設施平面配置圖(每股原
水進流、各處理單元間廢水流向、污泥流向、回收水流
向、累計型流量計位置(原水、貯留、回收、放流)、電
表位置、藥桶位置、緊急應變貯槽位置、放流口位置) 

◎ ◎ △ ◎ 

10 廢(污)水(前)處理設施單元尺寸設計圖說(請以「剖面圖」
(2D)或「立體圖」(3D)繪製單元尺寸設計圖說，並於圖
上標註槽體尺寸、材質及有效水深，要繪製地表(能判
斷地面上或地面下)並將相關機具繪製完整，設計圖說
請依槽體尺寸等比例進行繪製) 

◎ - △ ◎ 

11 廢(污)水(前)處理設施專用獨立式電度表照片 ★ ◎ - ★ 

12 廢(污)水收集及(前)處理設施照片(每單元至少2張相片，
單元名稱及槽內操作情形) 

★ ◎ - ★ 

13 緊急應變之貯存設施位置圖說 ◎ ◎ - ◎ 

14 功能測試報告/簡易功能測試者當日放流水水質檢測報
告 

★ - - ★ 

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許可申請文件檢核表 

二、申請文件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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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許可申請文件檢核表 

附
件 

附件名稱 

新申
請/重
新申
請 

展
延 

變更 

(一般
性) 

變更 

(功能
性) 

15 廢(污)水處理設施及污泥處理設施操作手冊 ◎ - - ◎ 

16 農田水利會核發之證明文件影本(水措新申請不須) 

(排入者-須於有效期限內；非排入者-不限五年內核發) 
◎ ◎ △ ◎ 

17 每一股放流水，其放流管線、放流口之配置圖 ◎ ◎ △ ◎ 

18 放流口告示牌相片 ★ ◎ △ ◎ 

19 放流水之水量計測設施位置配置圖及照片 ◎★ ◎ △ ◎ 

20 污水下水道系統管理機關(構)核發之同意納管文件 ◎ - - - 

21 污水下水道系統管理機關(構)核發之聯接納管文件(5

年內核發) 
- ◎ △ ◎ 

22 技師簽證工作底稿 ◎★ - - ◎★ 

二、申請文件檢核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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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污染防治措施計畫及許可申請文件檢核表 

附
件 

附件名稱 

新申請
/重新
申請 

展延 

變更 

(一般
性) 

變更 

(功能
性) 

26 水污染防治措施之相關工程設計、規劃資料及設計圖
說 

◎ - - ◎ 

27 申請日前最近一次應申報期間符合放流水標準水質檢
測報告 

- ◎ - - 

28 土地所有人或管理人同意文件影本(水措設施設置於
他人土地者才須檢附) 

◎ - - - 

29 放流水水路圖(排放於地面水體者才須檢附) ◎ ◎ ◎ ◎ 

30 地下槽體切結書(土壤污染管制標準第5條、地下水污
染管制第4條對象) 

◎ ◎ - ◎ 

31 代填表公司委託書 ◎ ◎ ◎ ◎ 

33 桃園市政府水污染防治許可證(文件)申請切結書 ◎ ◎ ◎ ◎ 

34 歷次審查意見回覆表(請確實填寫補正內容原因、補
了甚麼、補正於第幾頁) 

◎ ◎ ◎ ◎ 

二、申請文件檢核表 



53 

三、現場常見缺失 

未依規定紀錄 

專用電表及操作參數量測設施，屬連續自動記錄者，
應依設計規格及頻率紀錄；非屬連續自動紀錄者，應
每日紀錄用電度數及操作參數值一次。 

藥品量，及污泥之產生、貯存、清運量，應按次紀錄，
每月統計。 

違反事實 

§檢測16 

依規定設置獨立專用累計型水量計測設施。 

有設置困難，經環保局同意者，得以足以證明水量計
量方式為之。 

設施為連續自動紀錄者，事業依設計規格及頻率紀錄；
非屬連續自動紀錄者，應每日紀錄其累計水量讀值。 

§檢測66 

操作參數紀錄、
用藥紀錄不完整 

水錶讀值與定期申報檢
附水錶紀錄讀值不符 

手抄版 

定申電腦版 

1.水錶、電表、操作參數紀錄未完整 
2.水錶、電表、操作參數紀錄未紀錄 
3.紀錄未置於現場 
4.藥品量、污泥量未按次紀錄(紀錄不完整) 
5.水錶每月起訖讀值與定期申報起訖讀值不符(申報不實) 
6.現場水錶紀錄讀值與定申所檢附之水錶紀錄讀值不符

(申報不實) 

§檢測16、 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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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依規定設置放流口 §檢測28、 53~55 

應設置於作業環境外，進入承受水體
前。 

應有供採樣人員進出至放流口之道路，
並設置一平方公尺以上之採樣平台。 

應設置放流水水量計測設施。 

設置告示牌，並標示座標。 

可供直接採樣。 

放流口為陰井者，應使陰井之水質充
分均勻混合。 

告示牌規定： 

應有許可登載之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名稱、管制編

號、放流口編號、座標、最大日排放水量 

 32cm以上×15cm以上、白底黑色、文字1.5cm見方以

上 

固定於採樣口旁明顯處，設置高度應介於地面上

50cm~2m間。 

材質須堅固耐用、安裝應穩固，不輕易移動 

§檢測28、 53~55 

告示牌未固定、顛倒放置 告示牌內容不完整且字跡脫落 

告示牌設置高度不符 未設置告示牌 

缺失事實 

放流口未設置周界外 無採樣平台、 

無法直接採樣 

缺失事實 

§檢測28 、 55 

三、現場常見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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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依規定設置流量計 §檢測53、 65 、66 

水量計測設施，應依其廠牌規定之頻率，校正及維
護。廠牌未規定校正頻率者，應每年至少校正一次。 

量測流量範圍內之準確度應在正負百分之五以內。 
於校正維護累計型水量計測設施時，應記錄其校正
維護日期、校正維護期間之水量及校正維護結果，
並保存五年。 

累計型水量計測設施設施為連續自動記錄者，事業
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應依計測設施之設計規格及頻率
記錄；非為連續自動記錄者，應每日記錄其累計水
量讀數。 

水錶未校正 

違反事實 

水錶讀值無法判讀 

三、現場常見缺失 

http://www.google.com.tw/url?sa=i&rct=j&q=&esrc=s&source=images&cd=&cad=rja&uact=8&ved=0ahUKEwi235Gl6-zSAhVMW7wKHVr4AhYQjRwIBw&url=http://www.photophoto.cn/shiliangtuku/biaoshifuhao/zhixianjiantou/0370100003.htm&psig=AFQjCNGets7-oYaGbPkKwJKyj2nm5vjDXw&ust=1490365768730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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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標示設施名稱及管線內流向及名稱 §檢測50 

應清楚及正確標示其名稱與管線內流體名稱及流向。 

主管機關查獲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未依前項規定標示，應命其於一定期限完
成改正，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未於期限內完成改正，依違反本辦法處分。 

未標示處理設施名稱 未標示處理設施名稱 未標示管線內流體名稱 

違反事實 

處理設施標示脫落 處理設施名稱標示有誤 

三、現場常見缺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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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街溪埔心溪總量管制 

第二級管制區 

管制水體：新街溪主流 

說明：主流測站符合灌溉用水標
準，以新街溪流域集污區配合灌
溉渠道資料進行劃設 

第一級管制區 

管制水體：黃墘溪 

說明：埔心溪主要
污染來源為 黃墘溪
(中壢工業區)，以灌
溉 渠道及雨水下水
道資料進行劃 設 

第二級管制區 

管制水體：埔心溪主流 

說明：主流測站符合灌
溉用水標準，以埔心溪
流域集污區配合灌溉渠
道資料進行劃設 

依「放流水標準」及「水污染

防治 措施計畫及許可申請審查

管理辦法」 應特予保護農地水

體總量管制相關 條文進行管制 

公告日期: 
105.02.03 



58 

四、新街溪埔心溪總量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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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項目 

新街溪、埔心溪總量管制區放流水標準(環保署訂定) 

一級管制區事業 二級管制區事業 

一級管制區工業
區污水下水道系
統 

二級管制區工業
區污水下水道系
統 

新設 既設 新設 既設 新設 既設 新設 既設 

銅(mg/L) ＜0.01 0.2 0.2 1.5 ＜0.01 1.5 

鋅(mg/L) ＜0.01 2.0 2.0 2.5 ＜0.01 2.5 

鎳(mg/L) ＜0.02 0.2 0.2 0.5 ＜0.02 0.5 

鎘(mg/L) ＜0.005 0.01 0.01 0.015 ＜0.005 0.015 

總鉻(mg/L) ＜0.01 0.1 0.1 1.0 ＜0.01 1.0 

六價鉻(mg/L) ＜0.02 0.05 0.05 0.25 ＜0.02 0.25 

註： 「＜」符號表該欄位以實際可定量極限值訂定，意即不得檢出 

放流水加嚴標準 

四、新街溪埔心溪總量管制 



60 

五、南崁溪總量管制 

 

 

管制範圍為東門溪流域 

特定承受水體為東門溪 

管制區面積約23.7平方公里 

管制區包含大溪、八德、桃園、龜山等行政區 

 
 

 

 管制範圍為南崁溪全流域(不含東門溪集污區) 

 特定承受水體為南崁溪 

 管制區面積約176.8平方公里 

 管制區包含大溪、八德、桃園、龜山、蘆竹、 

大園等行政區 

公告日期: 
107.01.05 

第一級總量管制區 

第二級總量管制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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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重點 

五、南崁溪總量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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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制對象 項目 排放濃度限值(mg/L) 

新設者 
 

銅 

＜ 0.01 

既設者 依各該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之放流水標準 

新設者 
 

銅 

≦ 1.2 

既設者 依各該事業或污水下水道系統之放流水標準 

第一級 

總量管制區 

第二級 

總量管制區 

南崁溪總量管制區 

放流水加嚴標準 

註： 「＜」符號表該欄位以實際可定量極限值訂定，意即不得檢出 

五、南崁溪總量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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